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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8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3月 31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地點：求真樓 4樓會議廳(K401)   

主席：王校長如哲                                   紀錄：周靜宜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一、宣布出席人數、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謝謝大家幫忙，防疫期間增加許多工作，大家也都非常辛苦。謝謝大

家出席今日會議，今日會議空間座位間距離拉寬，感覺比較安全一點，我

們作好個人防疫衛生，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不要過度恐慌，學校研究教

學各方面還是要正常運作，否則會產生更大的問題。 

三、宣讀及確認108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紀錄 
裁示：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四、上次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 
案由：108學年度歷次行政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敬

請鑒察。（報告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本次檢查結果，列管案件共10案，業請各承辦單位填復辦理情形，並經

彙整完竣如附表。 

  二、各相關單位所辦案件建議解除列管者計9案，繼續列管者計1案。 

擬辦：本案未辦結事項部分，擬請各主管單位繼續積極辦理完竣。 

裁示：照案通過。 
 

五、各單位業務工作報告 
 教務處—洪教務長榮照報告： 

一、6月 20日（六）為全國補班日，但人事室排為暑休日，惟當日仍為

期末考週，教師及學生仍須進行期末考，建議調整其他時間作為暑

休日。 

*校長裁示：請人事室調整暑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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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育部上星期五來函要求全校要消毒，請各系所於今日下午關閉教

室前先消毒，包括 E 化講桌、麥克風等等，請用酒精徹底消毒，並

且封閉教室不再進出。 

      三、有關遠距教學軟件，學校有租賃 office 365，全校保證可用；Zoom

有人數限制，同一時段只有 300人可用，建議於夜間冷門時段使用；

通識中心的 JoinNet有 50名座位限制。上述軟件請老師們一定要試

用，並在課堂上臨摹，直到學生都可使用為止。教育部針對遠距教

學有規定，遠距教學需以互動方式進行。 

四、請老師們落實點名，如學生未到課而未來有疫情發生時，本校將有

責任；請掌握學生的行蹤，以對家長負責。 

五、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作業，如遇有停課的學系或是全校停課，

教育部將啟動相關應變機制，請各系所參閱議程報告第 30頁，以備

不時之需。 

 秘書室—王主任秘書玲玲報告： 

一、防疫工作特別要感謝科教系陳錦章主任提供物資，以及資工系賴冠

州主任率領資工系老師幫忙撰寫量測體溫之程式，目前應用於求真

樓五權路門口，未來也會應用於大門口，可降低本校量測體溫值班

人力，本校師長真的令人感佩！ 

二、有關學校的負面報導，如媒體有聯絡各單位，無論有無接受訪問，

請務必向秘書室回報。 

 其他各單位之報告資料請參閱會議議程資料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要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說明： 

一、 依據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五款規定辦理，為使

計畫定義、獎勵對象身分及增加支領規範更為明確，特修訂本要點。 

二、 案揭要點業經 109 年 2 月 18 日 108 學年度第 4 次法規會會議決議，建議

修正本要點第二點獎勵對象部分，依據母法「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

勵作業要點」內容再修正，餘贅字已刪除。 

三、 另經 108 年 12 月 9 日本校 108 學年度研究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4 次會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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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審議通過。 

四、 附件： 

（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要點（修正草案）。 

（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要點（現行規定）。 

（四） 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 

（五） 本校 108 學年度第 4 次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 

（六） 本校 108 學年度研究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4 次會議紀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彈性薪資支給要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說明： 

五、 案揭要點業經 109 年 2 月 18 日 108 學年度第 4 次法規會會議及 108 年 12

月 9 日本校 108 學年度研究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4 次會議決議審議通過。 

六、 另參考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五款規定辦理，又

為使計畫定義、獎勵對象身分及增加支領規範更為明確，特修訂本要點。 

七、 附件： 

（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彈性薪資支給要點（修正草案）。 

（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彈性薪資支給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彈性薪資支給要點（現行規定）。 

（四） 教育部「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 

（五） 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 

（六） 本校 108 學年度第 4 次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 

（七） 本校 108 學年度研究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4 次會議紀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有關本校教師員額管控要點第四點、第五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五條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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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修正規定辦理。 

  二、本校教師員額管控要點現行條文十條，本修正草案合計修正 2 條（修正

第四點、第五點），本要點修正重點如下  

 （一）依 108學年第 1次教師員額規劃小組會議提案一決議，專任教師總員額

數員額比例由 85%調整為 87%，兼任教師比例自 15%提高為 18%，可聘任

之專任教師至多為 216 名(249*87%=216)，兼任教師至多為 179 名

(249*18%*4=179)。 

 (二) 依教育部頒布之「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五條

規定，有關院設班別及學位學程之師資條件部分，增訂申請時實聘師資

應達二人以上。本校因四學院需增聘實聘師資，擬調整本校教師員額分

配基準，院設班別之員額由教師員額規劃小組專案核給。 

  三、本案業經本校 108 年 10月 8 日、109 年 1月 7日 108 學年度第 1 次及第

2次教師員額規劃小組會議決議通過，並經同年 2月 18日 108學年度第 4

次法規委員會修正通過。 

  四、檢附修正要點草案、修正要點草案對照表、原要點供參。 

決議： 

一、 修正以下項目： 

（一） 第四點修正為： 

「本校專兼任教師員額配置比例如下： 

（一）以教師編制員額總數百分之八十七為專任教師員額。 

（二）以教師預算員額總數百分之十八為兼任教師人事費用為原則，

該費用不含音樂系個別學生自費之兼任教師。 

依前項規定配置後餘額保留學校整體發展使用。」 

    （二）配合本要點修正，議程資料原第 240、241頁有關各單位聘任兼任教

師試算數量表刪除。 

   二、修正後通過。 
 

提案四 

案由：擬新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專任教師服務規定」草案，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說明： 

一、 為提昇本處行政品質，故建立專任教師兼辦行政業務之完善實施制度，

本處專任教師任職期間須兼辦本處行政工作，其行政工作表現將納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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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師評鑑「輔導與服務」項目之基本職責評核。 

二、 本案經本處 108 學年度第 5 次處務會議及本校 108 學年度第 5 次法規委

員會決議辦理。 

三、 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專任教師服務規定」草

案及考評表、108學年度第 5次法規委員會議紀錄供參。 

決議： 

一、 修正以下項目： 

（一） 第三點修正為：「本處專任教師除教授本處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從事師資培育相關研究、擔任臨床教學之外，須依本規定駐本處

兼辦行政工作及相關服務，學期間每週至少出勤四日，寒暑假每

週至少出勤二日，專任教師之差假規定悉依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

職員國內公差假管理補充說明辦理；惟本處新聘專任教師兼任行

政工作，另依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法定義務之兼任行政工作管

理考核規定辦理。」。 

（二） 新訂條文說明表第七點修正為：「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二、修正後通過。 

三、附帶決議：可研擬學年度年資（功）加薪俸考核辦法。 
 

提案五 

案由：新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實施人員居家辦

公要點」草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09年 3月 2日臺教人(三)字第 1090031350號函轉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 109 年 2月 27 日總處培字第 1090027684 號函辦理，訂定本要

點。 

二、 本要點草案如下: 

(一)明定本要點訂定之目的。（草案第一點） 

(二)明定本校各單位得實施與得決定人員居家辦公之情形及本要點所

稱員工之意義。（草案第二點） 

(三)明定本校實施居家辦公之核定程序。（草案第三點） 

(四)明定居家辦公人員之工作地點、應備之工作設備，以及本校應確保

相關工作設備符合資通安全標準，並提供居家辦公人員正常使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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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公務資訊系統之必要協助。（草案第四點） 

(五)明定不得實施居家辦公及得優先考量實施居家辦公之人員。（草案

第五點） 

(六)明定實施居家辦公人員之辦公時間及應遵循之事項。（草案第六點） 

(七)明定得停止實施人員居家辦公及應停止實施人員居家辦公之情

形。（草案第七點） 

(八)依法規體例格式，明訂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草案第八點） 

三、 本案業經 109 年 3 月 24 日本校 108 學年度第 5 次法規委員會修正後通

過，決議三經查其他法規均於第一點直接敘明「本要點」無須列出全名，

建議仍維持原要點陳述方式。 

四、 檢附本要點草案總說明、要點草案及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供參。 

決議：  

一、 請依法規格式修正。 

二、 修正後通過。 
 

臨時提案一 

案由：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各單位核心業務人力調配分組，異地辦

公空間及所需之資訊配備及網路佈線等事宜，提請討論。（提案單位：人

事室） 

說明：  

一、依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第二次會議主席裁示。 

二、3月 25日彙整完成各單位填報因應特殊嚴重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

備援人力調配表及異地辦公空間調查表。  

三、檢附各單位因應特殊嚴重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備援人力調配表及

異地辦公空間調查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會議紀錄(節

錄)。 

決議： 

一、 請總務處文書組及計網中心擬訂居家使用公文系統標準作業流程供主管

參閱，請各主管先作好準備，並於一定期間內確實檢核可使用公文系統，

以利隨時切換運作。 

二、 各單位空間資訊網路等設備應先備妥，並請計網中心協助檢核為可供正

常辦公狀態，隨疫情變化可隨時切換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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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二 

案由：有關本校 109 級畢業典禮辦理方式，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說明： 

  一、依據 109 年 3 月 27 日教育部通報(各級學校集會活動辦理及校園防疫措施)

第一條：凡室內超過 100 人以上，室外超過 500 人以上的集會活動建議

停辦(如附件)。 

  二、檢附中區大專校院因應疫情辦理畢業典禮方式統整表 

辦理方式 學校 

校級取消 中興 

由各院辦理 嶺東、中州 

由各系辦理 弘光、雲科大 

研究所-校辦理、 

大學部-院系辦理 

朝陽 

  三、建議 109 級畢業典禮辦理方式，如以下三方案： 

    甲：校級畢業典禮調整為保留校長致詞與碩士班代表、博士班正冠儀式(大

學部由系辦理)，中正樓會場內人數控制在 100 人內，流程約 1 小時，

且不開放家長及親友參加。 

    乙：由各院系依據教育部通報(各級學校集會活動辦理及校園防疫措施)，逕

行決議辦理方式。 

    丙：取消辦理本屆畢業典禮。 

  決議： 

一、有關全校性之畢業典禮： 

（一）由學務處再作規劃，改以創意方式辦理，維持畢業典禮慶祝祝福的

精神與意義。 

（二）請規劃於網頁上建置線上專區，除可將部分活動錄製播放，並可直

播校長、貴賓致詞等流程。 

（三）校園內搭建畢業典禮相關的布景，由各系所自行利用，並留意避免

群聚感染。 

（四）原畢業典禮音樂系支援現場演奏之樂團取消。 

    二、有關畢業典禮當天各系所頒發證書及正冠流程： 

（一）請各系所遵循防疫原則及大型活動風險評估六指標，於事前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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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面對面大規模的室內集會，或以非面對面替代的創意方式來祝

賀學生及家長。 

（二）請各系所撰擬辦理方式，於 5月 1日前提報至學務處審核。 

三、建議畢業典禮籌備會議規模縮小，以避免群聚感染風險。 

四、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僑外生家長改以賀卡祝賀。 
 

七、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案由：有多所大學已管制校外人士進入校園，本校是否跟進？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總務處、特殊教育學系） 

決議： 

一、 現階段仍維持開放校園，視疫情變化再作決定。 

二、 各大樓、教室等密閉空間，非上班時間時盡量關閉入口，不讓非校內人

員進入。 

三、 防疫措施應求平衡，避免太過極端，影響正常生活運行。 
 

臨時動議二 

案由：依節能政策，本校於每年 4月 1日起可開放冷氣，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防

範，是否維持供應冷氣？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總務處） 

決議：維持 4月 1日冷氣供電，由各單位自行衡量開啟與否。 
 

臨時動議三 

案由：有關本校校級防疫會議有一段時間未召開會議，請相關單位定期召開防

疫會議，並請儘快針對全校教職員工生、計畫人力、臨時雇用委外廠商

以及校園訪客進行普遍性的健康關懷調查。（提案人：學生代表） 

決議： 

一、 請總務處職安組、學務處衛保組研擬健康關懷調查內容，交由計網中心

設計線上表單。 

二、 外人進入校園是否填寫健康關懷調查表視情況而定。 
 

臨時動議四 

案由：有關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召開之師生座談會中後續要追蹤之問題，提請

討論。（提案人：學生代表） 

說明：前述座談會有二點要追蹤： 

一、 有關服務學習去必修化、學分化的問題，請學務處邀集相關單位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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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進行研商。 

二、 有關本校語文畢業門檻取消的部分，請通識教育中心邀集相關單位及學

生代表進行研商。 

決議：請業管單位邀集相關單位及學生代表進行研商。 
 

八、散會(中午 12 時 28分) 


